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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04 學年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飲用水安全研討會 

 

壹、依據 

  一、飲用水管理條例第 4 條、第 7 條、第 8 條、第 9 條、第 12 條、第 14     

條、第 15 條、第 16 條、第 17 條、第 18 條規定辦理。 

  二、學校衛生法第 13 條、第 21 條、第 22 條規定辦理。 

  三、傳染病防治法第 8 條、第 16 條、第 21 條規定辦理。 

貳、目的 

  一、水是疾病的媒介，霍亂、傷寒、細菌性痢疾都是透過水為媒介而傳播

的水媒性疾病，為瞭解目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用水現況、檢測校園用

水之水質安全，建立並提供學校飲用水及用水設備管理與維護之標準

作業流程。 

  二、透過校園用水情形調查、校園用水水質監測並依各校水源特性，由專

家學者提出相應之建議，提供學校參考改善。提供使用自來水及非自

來水學校用水安全及管理機制，以提升校園用水安全。 

參、參與對象：學校飲用水安全衛生管理相關行政人員 

肆、辦理單位 

    （一）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    （二）承辦單位：國立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

伍、課程內容 

  一、校園用水介紹(45 分鐘) 

  二、校園用水設備之維護及管理(45 分鐘) 

  三、校園飲用水設備之維護及管理(45 分鐘) 

  四、意見交流(15 分鐘) 

陸、研習時數 

    本次研討會提供教師研習時數或公務人員學習時數 3 小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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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講師介紹 

1.東區：國立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王根樹教授 

       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尹立銘副教授 

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曾俊傑副教授 

2.北區：國立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王根樹教授 

       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理研究所 陳孝行教授 

捌、辦理日期及地點 

場

次 

地區 日    期 研習地點 

1 東區 7/11（一）下午 2:00-5:00
慈濟大學和敬樓 B105 階梯教室 

(花蓮縣花蓮市中央路三段 701 號) 

2 北區 7/20（三）下午 1:30-4:30
國立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201 室 

(臺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17 號) 

 

   北區：臺北市、新北市、基隆市、桃園市、新竹市、新竹縣 

   中區：苗栗縣、臺中市、南投縣、彰化縣、雲林縣 

   南區：嘉義市、嘉義縣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屏東縣 

   東區：宜蘭縣、花蓮縣、臺東縣 

   澎湖縣、金門縣可自由選擇報名場次 

玖、報名資訊 

   1. 請至網址 http://ppt.cc/qakdr 進行報名。 

   2. 聯絡人：陳慧雯小姐，e-mail：chw8837@gmail.com，聯絡電話：（02）

3366-8098，截止日期為每場次研習前 3 天，每場次人數上限 80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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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資訊 

一、 東區場次:慈濟大學 

1. 自行駕車可停車於校園內。 

2. 火 車：於花蓮火車站下車 

A. 步行：由後站出站步行約 15 分鐘。 

B. 計程車：車程約 5 分鐘，跳表計費約 80 元。 

C. 公車：由前站出站，乘坐往水源地公車。 

D. 慈濟交通車：由後站出站可免費搭乘，須先與司機確認目的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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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北區場次:臺大公衛學院 

1. 捷運： 

A. 台大醫院站 2號出口→沿常德街直行到達中山南路口過馬路(對面是台

大醫院大門)→左轉中山南路到達第 1 個路口徐州路口→右轉徐州路，

過了林森南路口左手邊，即是公衛學院大樓，走路約 10 分鐘。 

B. 善導寺站 2 號或 3 號出口→走到林森南路→沿林森南路走到徐州路

口，左手邊即是公衛學院大樓，走路約 8 分鐘。 

2. 公車： 

   A. 成功中學站：0 南,15,22,36,37,208 正,253 右,265 三重,265 大南,294 正 

   B. 仁愛林森路口站：214 正,249 左,249 右,261,263,270,621,630 

   C. 開南高工站：0 南,15,22,36,37,253,295,615 

3. 小客車(車位有限) 

本院停車場、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停車場、臺北市青少年發展處停車場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